
智行理财网
欠了信用卡莫慌！信用卡和信用卡“贷款”逾期

  恶意透支信用卡将会构成信用卡诈骗罪，但近年来各大银行为了招揽业务，在信
用卡的基础上衍生出了各样贷款产品，比如农商普惠金融卡中的预借现金业务、兴
业银行信用卡中的兴闪贷业务、广发银行信用卡中的财智金业务等等。

槐城律师在解答我律社手机移动法律服务平台咨询时，有用户咨询自己在透支信用
卡的同时，还逾期了一种叫做全民分期乐的额度。

根据用户的介绍，全民分期乐是将信用卡延伸额度的现金分期，直接将现金转到他
的储蓄卡中。现在他因为无能力偿透支的信用卡以及全民分期乐，银行准备报警处
理。

1

逾期信用卡衍生的贷款

是否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信用卡衍生贷款本质上是个人信用贷款，持卡人未按规定归还的，不予认定恶意透
支型信用卡诈骗罪。

2009年11月24日，经广发银行业务员电话销售，王某胜申请了广发银行信用卡。2
009年12月3日，广发银行将额度为2.3万元的信用卡发放给王某胜。

财智金业务系广发银行提供的通过信用卡办理的个人小额贷款业务，由持卡人提出
申请，银行审核后按照固定额度批准，一次性打入持卡人另一张借记卡中。王某胜
共通过广发银行信用卡申请过三笔财智金贷款，共计6.5万元的财智金业务。

涉案期间(2014年2月至2016年12月)，王某胜合计向广发银行信用卡还款3.44万元
。截至2017年1月10日案发，王某胜尚欠广发银行财智金本金2.36万元，账单利息
、滞纳金、账单分期手续费2.2万元，财智金手续费等费用5.46万元，合计欠款总额
10万元。

由于在案涉期间，王某胜发现自己无力还清借款和高额手续费，与银行协商不成，
就多次拒绝接听催收电话，且更换了单位、住宅及电话，均未通知银行。广发银行
在多次催收无果情况下，2017年1月10日向公安局报案。

2017年1月20日，王某胜妻子向王某胜广发银行信用卡还款2.36万元，称系本金。
王某胜于2017年1月24日被取保候审。取保期间、一审庭审前，广发银行继续向王
某胜催收利息，其与广发银行达成协议，一次性还款2万元，与广发银行两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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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最终判决认为王某胜有在积极还款无非法占有的主观故意，且案涉财智金业务
属于贷款不属于信用透支，因此王某胜亦无使用信用卡恶意透支的客观行为，其行
为不构成信用卡诈骗罪。

2

应通过民事途径解决

或追究刑事责任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持卡人拖欠信用卡的衍生贷款是否属于信用卡透支行为。根据法
院的判据依据及结果，可以总结出如下裁判规则：

根据2018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
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发卡银行违规以信用卡透支形
式变相发放贷款，持卡人未按规定归还的，不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恶意透支的
规定。构成其他犯罪的，以其他犯罪论处。

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的认定有两个要素，一个是恶意，一个是透支。而信用卡衍
生贷款本质上是个人信用贷款，实质上是借用信用卡的形式发放贷款，所发放的信
用卡的主要功能是作为贷款载体而非用于透支消费，不符合信用卡的本质特征，此
种情况下持卡人透支不还的行为主要属于不及时归还贷款，不应适用恶意透支的规
定定罪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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槐城律师建议

针对持卡人拖欠信用卡衍生贷款，槐城律师结合实务经验，针对持卡人提供如下建
议，供大家参考：

1.持卡人在使用信用卡时，应审慎对待银行提供的各类金融产品。由于最高院、最
高检已经明确拖欠信用卡衍生贷款不卡透支行为，亦不构成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
罪。因此发卡银行在接下来推出的各类信用卡衍生产品时，可能会有意规避贷款形
式的金融产品，因此持卡人在使用各类产品时应当进行必要了解。

2.银行往往会对各类信用卡衍生贷款的性质进行模糊化解释，以开篇咨询中的全民
分期乐为例，客户在咨询发卡银行时，银行给出的解释是既不属于信用卡本金，也
不属于贷款。但是从其本质上来看，银行预先将该笔钱支付至客户的储蓄卡中，其
本质就是一笔贷款。因此，一旦出现逾期情况，先不要被银行报警吓到，先对自己
逾期的金融产品进行充分了解，确定其是否属于信用卡透支。

3.持卡人在出现逾期情况后，无论是透支信用卡还是拖欠信用卡衍生贷款，都应当
积极与发卡银行保持沟通，切莫在未通知发卡银行的情况下更换住址、联系方式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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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法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一百九十六条，有下列情形之一，进行信用卡诈骗活动，数额较大的，处五年以
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
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
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
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一）使用伪造的信用卡，或者使用以虚假的身份证明骗领的信用卡的；

（二）使用作废的信用卡的；

（三）冒用他人信用卡的；

（四）恶意透支的。

前款所称恶意透支，是指持卡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超过规定限额或者规定期限透
支，并且经发卡银行催收后仍不归还的行为。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
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一条，发卡银行违规以信用卡透支形式变相发放贷款，持卡
人未按规定归还的，不适用刑法第一百九十六条恶意透支的规定。构成其他犯罪的
，以其他犯罪论处。

案件来源：

王某胜信用卡诈骗案;（2017）京03刑终416号刑事裁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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